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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证券代码：300251         公告编号：2017-052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线传媒”或“受让方”）

持有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猫眼文化”或“目标公司”）19.00%

的股权，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线控股”或“转让方”）持

有猫眼文化 58.13%的股权。公司与光线控股于 2017年 9月 4日在北京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公司以 99,990.00万元人民币为对价受让光

线控股持有的猫眼文化 11.11%的股权，继续对猫眼文化进行投资，以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猫眼文化 30.11%的

股权，光线控股持有猫眼文化 47.02%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光线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 

二、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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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光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成立日期：2009年 1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84046666E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91号 6幢 424室 

经营范围：文化产业的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多媒体产品及相

关技术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王长田、王牮 

实际控制人：王长田 

（二）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1. 2009年 1月，光线控股设立  

光线控股由王长田先生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2009年 1

月 16 日，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申洲大通（2009）验字第 016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9 年 1月 15日，光线控股已收到王长田先生缴纳的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整，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2009 年 1 月 19 日，光线控股取

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光线控股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长田 600.00 100.00 

合计 600.00 100.00 

2. 2009年 2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9年 2月 19日，光线控股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王长田先生将其持有的光

线控股 5%的股权转让给王牮女士。同日，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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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长田 570.00 95.00 

王牮 30.00 5.00 

合计 600.00 100.00 

（三）主营业务情况 

光线控股的主营业务为投资，主要专注于文化传媒领域的投资，近三年该公司

经营稳健，发展状况良好。 

（四）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所有者权益 8,642,912,127.53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381,911,238.09 

净利润 470,546,909.43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五）关联关系 

光线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

光线控股构成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猫眼文化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555.555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长田 

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27 日 

注册号：12011600037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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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409241468 

注册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第 8层办公室 801房间 

经营范围：电视剧、专题、综艺、动画等节目制作、发行；电影发行；经营

演出及经纪业务；数字电影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影视策划、影视服装道具、影

视器材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会议服务；信息咨询、市场调查；影视衍生品的技术开发；票务代理；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图文设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文化娱乐信息咨询服务；策划咨询；版权代理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影

视文化项目技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音乐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企业

策划服务；公共活动策划；文化娱乐衍生产品、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开发、制作、

批发（音像制品、出版物除外）；计算机软硬件（音像制品、出版物除外）、纺织

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文物及监管物品除外）、

首饰、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批发；舞台、灯管、音乐的设计、安装；艺人形象与

发展策划；文化娱乐活动策划的相关服务；影视衍生品的技术开发；票务代理；

计算机图文设计；会议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公告了与光线控股共同投资猫眼文化，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共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52）。2016年 7月 28日，公司披露了猫眼文化已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的进展公告。自投资以来，猫眼文化经营业绩不

断提升，市场地位稳固，后续发展前景广阔。 

（二）本次交易前后猫眼文化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光线控股 3229.4904 58.13 2612.2065 47.02 

2 光线传媒 1055.5556 19.00 1672.8395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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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三快科技有限

公司 
714.9540 12.87 714.9540 12.87 

4 

天津彩绚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1.1111 2.00 111.1111 2.00 

5 

天津彩创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1.1111 2.00 111.1111 2.00 

6 

天津彩溢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1.1111 2.00 111.1111 2.00 

7 

天津彩盈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1.1111 2.00 111.1111 2.00 

8 

天津光鸿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11.1111 2.00 111.1111 2.00 

合计 5555.5555 100.00 5555.5555 100.00 

（三）猫眼文化主营业务情况 

猫眼文化运营业内领先的猫眼电影互联网平台。猫眼电影是国内领先的集在

线购票服务、用户互动社交、媒体内容营销服务、电影衍生品销售等于一体的互

联网电影娱乐媒体及互动社区平台。凭借领先的产品运营和优质的用户服务，猫

眼文化获取了极广泛的用户资源及持续领先的市场份额，拥有活跃的用户社区。

近年以来猫眼文化在线电影票销售市场份额快速增长，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同时

猫眼文化在 2016、2017年每年均负担数千万股权激励摊销成本的前提下，仍能创

造市场领先的经营业绩。猫眼文化已发展成为拥有广大娱乐消费用户的互联网娱

乐内容发行、营销及数据平台，并致力于围绕用户提供矩阵式的娱乐内容服务，

打造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 

 

（四）猫眼文化主要财务数据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2017]京会兴审字第 12010111 号审计报告，猫眼文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43,166,612.13 1,953,208,808.46 

应收账款 40,360,349.06 102,544,129.98 

负债总额 1,559,382,389.56 1,850,024,025.21 

净资产 -16,215,777.43 103,184,783.25 

预计负债 - - 

利润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1,031,941,570.19 1,020,360,401.22 

营业利润 -111,131,113.04 74,413,518.88 

净利润 -109,072,290.42 73,125,727.35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5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9,659,998.74 92,083,351.90 

（五）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猫眼文化其他股东已明确表示放弃优先受让权，同意本次转让。 

（六）出资方式：公司此次利用货币出资，继续对猫眼文化进行投资，资金

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合法合规, 投资标的与历次募集资金说明书列示的项目无

关。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2017年 8月，光线控股以人民币 177,577.00万元的对价购买了上海三快科技

有限公司持有的猫眼文化 19.73%的股权，该次股权交易价格对应猫眼文化的整体

估值为人民币 90.00 亿元。光线控股和公司经过协商，采用以相同的标的公司估

值为计算基础，由光线控股将本次标的股权以平价转让予公司，最终确定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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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99,990.00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将对

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各方根据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及对价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方同意受让转让方在最近一次交易中取得的

11.11%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中的 6,172,839.44 元（“标的股权”）；转

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权。 

双方一致同意，作为受让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标的股权的对价，受让方向

转让方支付人民币玖亿玖仟玖佰玖拾万元（RMB999,900,000.00）。 

（二）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在本协议第 1.03 条所述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

向 转 让 方 一 次 性 支 付 购 买 对 价 ， 即 人 民 币 玖 亿 玖 仟 玖 佰 玖 拾 万 元

（RMB999,900,000.00）。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应于双方合法签署后正式成立，经受让方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四）其他重要条款   

在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且经受让方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转让方应和受让

方及目标公司一起及时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签署相应的

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和其他各项必要的法律文件。双方同意，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日即为本次交易的交割日，自交割日起，受让方享有标的股权完整的股东权

益。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及职工安置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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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关联关系，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七、本次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继续投资猫眼文化，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本次交易完成后，

将有利于优化公司整体的资源配置，实现资源整合，进一步拓展互联网领域。 

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猫眼文化可能面临行业竞争的风险、政策环境变化的

风险、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的风险等。公司已充分认识到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不

确定性，未来公司将密切关注猫眼文化业务发展状况，精心研究业务发展趋势，

做好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的工商登记完成后，公司对猫眼文化的会计核算方法将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变更为长期股权投资。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

公司业务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八、累计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与光线控股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约为人民币 1.88亿元。 

九、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受让控股股东光线控股持有的猫眼文化的部

分股权，继续对猫眼文化进行投资。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协议双方经过友好协商，采用标的公司最近一次股权交易的价格作

为本次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认真审阅了上述议案及其相关协议的条款，

我们认为上述交易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我们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99,990.00

万元为对价受让光线控股持有的猫眼文化 11.11%的股权，继续对猫眼文化进行投

资。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核查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继续对猫眼文化进行投资。本次交易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协议双方经过友好协商，采用标的公司最

近一次股权交易的价格作为本次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

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基于

以上核查情况，中信建投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一）《股权转让协议》 

（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六）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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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